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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榕、杨晓辉、王雨、荣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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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安全信用信息等级评价原则、评价方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流程、

以及信息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 credit information grade of food producers and traders  

根据相对固定的指标体系，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信息进行评价的结果。 

3.2  

评价主体 subject of evaluation 

符合国家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从事信用评价的信用中介组织或其他机构。 

3.3  

信用信息归集 credi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评价主体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安全信用状况的数据、资料等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监

督检查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社会监督信息等进行及时收集、录入、反馈、维护、

更新等的活动。 

3.4  

信用周期 credit cycle 

以本年度11月30日起往前追溯1年为一个信用周期。 

注1：在评价年度5月30日(不含5月30日)后取得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的，或歇业半年以上的，当年度不参加信用信

息等级评价，在此期间的信用信息计入下一评价年度。评价出的信用信息等级有效期限为1年。 

注2：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记录期限自准入之日起至退出为止，变更登记应当反映历次变更事项的内容和注销

许可的所有事项。记录期限届满后，系统自动将之前录入的信息转为永久保存的历史信息。 

4 评价原则及评价方式 

4.1 评价原则 

根据独立、公正、客观、专业的原则开展评价活动。 

4.2 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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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监督检查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行政处罚

信息、社会监督信息的归集，采用信用积分累计的方式进行信用信息等级评价。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总则 

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对应的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监督检

查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社会监督信息和其他情形。 

计分采用得分项和扣分项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得分项总分100分。 

评价指标体系表见附录A。 

5.2 基本信息评价 

基本信息内容以食品生产经营者真实基本情况为准。 

基本信息为得分项，分值为20分。 

5.3 行政许可信息评价 

行政许可信息包括：在行政许可过程中，因食品生产经营者主观故意原因产生的失信信息，包括在

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或者采取其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被禁止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人员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监督检查过程中

发现与行政许可内容不符合的情况等。 

行政许可信息为得分项，分值为20分，但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该项已得分数需全部扣除。 

—— 申请相关行政许可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或者采取其他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情节严重。 

—— 食品生产经营者被禁止申请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5.4 监督检查信息评价 

监督检查信息包括：日常检查、专项检查、飞行检查等工作中发现的因食品生产经营者主观故意原

因而产生的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无需做出行政处罚，但需要进行责令改正或行政提示、行政建议、行政

告诫、行政约谈等行政指导的；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等实施当场行政处罚的；其它未纳入行政处罚的检查信息。 

监督检查信息为得分项，分值为20分，若为新成立的食品生产企业，则该企业当年度风险等级默认

满分。 

5.5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评价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包括：监督抽验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以及食品生产经营者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理和

整改情况；风险监测发现的问题产品信息，食品生产经营者排查及整改情况；食品生产经营者主动召回

和责令召回产品情况。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为得分项，分值为20分。 

5.6 行政处罚信息评价 

行政处罚信息是因食品生产经营者主观故意原因而产生的违法行为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以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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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信息为扣分项，根据收到处罚程度轻重扣4至20分，且按受到处罚次数累计扣分，扣分上

限为20分。若无处罚情况，该项不扣分也不得分。 

5.7 社会监督信息评价 

社会监督信息包括：食品安全保险及诚信体系认证信息；投诉举报经核查属实的信息。 

社会监督信息兼有得分项和扣分项，得分分值为20分，若有受到投诉举报、经查实确有违法行为且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的扣10分。 

5.8 其他情形评价 

此项为扣分项，满足一下情况之一，扣50分。 

—— 因食品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全国性

或跨区域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 

6 评价流程 

6.1 评价启动 

评价主体根据主管部门计划和要求启动评价活动。 

6.2 信息归集 

信用评价以信息归集为主要手段，基本信息由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行录入信用信息平台，市区各级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在信用信息平台上通过系统授权后，按规定期限填报及更新行政

许可信息、监督检查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社会监督信息。 

信息归集主体应在基本信息发生变化，行政许可、监督检查、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社会监督信息

生成后进行归集整理，5个工作日内录入信用信息平台。 

6.3 评价打分 

信息被归集后，信用周期内，信用分值由信用扣分与信用加分累计计算，其中扣分值为负值，加分

值为正值，同一违法事件只扣一次分，且按最高扣分值计，累计分值随信用评价随时更新，累计积分值

低于60分后不再进行积分累计且被锁入“黑名单系统”。 

6.4 等级评定 

按表1信用信息等级释义，由附录B的累计总分评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信用信息等级。 

表1 信用信息等级释义 

信用等级 分值要求 信用记录 含义 

A 累计分≥90分 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很小 不确定因素对信用状况的影响很小 

B 80分≤累计分＜90分 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较小 不确定因素对信用状况的影响较小 

C 60分≤累计分＜80分 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较大 不确定因素对信用状况的影响较大 

D 累计分＜60分 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很大 不确定因素对信用状况的影响很大 

6.5 报告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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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主体应对受评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出具信用评价报告，报告应采用简练、易懂的语言，对企业

信用状况进行如实表述。评价等级应有清晰、明确的解释，报告应加盖评价主体公章。 

7 信息管理 

7.1 信息备案 

评价主体应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信息等级数据库，并在公示结束10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

报有关部门备案。 

7.2 信息查询和公开 

评价主体可以通过信用信息平台查询本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信息。 

信用信息的公开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于属于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依法不得公开

的其他内容，提交信息时应当采取保密措施，不得公开和披露。信用信息的公开范围、公开方式、期限

等工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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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表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表如表A.1所示。 

表A.1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基本信息 

（20分）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社会信用代码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住所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生产经营地址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变更事项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 2分 

生产经营类别 

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明确：食品生

产者生产的食品具体品种、明细符合《食品分

类目录》；食品销售者经营品种符合许可证规

定；餐饮服务者符合许可的业态及类别 

4分 

行政许可信息 

（20分）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社会信用代码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住所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生产经营地址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2分 

变更事项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3分 

生产经营类别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 3分 

非正当手段获取行政许可 

申请相关行政许可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

虚假材料的，或者采取其他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情节严重 

若该项满足，该一

级指标已得分数

需扣除 

禁止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被禁止申请食品生产经营、从

业人员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若该项满足，该一

级指标已得分数

需扣除 

监督检查信息 

（20分） 
年度评定结果 

若为新成立的食品生产企业，当年度风险等级

默认满分 
20分 

非当年度成立，A级 20分 

非当年度成立，B级 15分 

非当年度成立，C级 10分 

非当年度成立，D级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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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20分） 

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情况 

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中未发现不合格产品，或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存在主观故意

导致不合格品 

10分 

不合格品处理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按规定处理不合格产品、履行

召回义务和整改 
10分 

行政处罚信息 

（此项为扣分项） 
处罚情况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

折合金额不足10万元，按次扣分，扣满20分后

不再扣分 

每次-4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

折合金额10万元（含）以上、不足30万元，按

次扣分，扣满20分后不再扣分 

每次-6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

折合金额30万元（含）以上、不足100万元，

按次扣分，扣满20分后不再扣分 

每次-8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

折合金额100万元（含）以上，按次扣分，扣

满20分后不再扣分 

每次-10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

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每次-20分 

社会监督信息 

（此项有扣分项） 

投保额、营业收入占比 

一个信用年度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投保额占

上年度营业收入之比，食品生产者不低于

0.2%、食品销售者不低于0.5‰、餐饮服务者

不低于0.2%。（上年度食品生产及餐饮服务者

营业收入超过1亿人民币的以1亿计，不足1亿

的按实际发生值计；食品销售者营业收入超过

5亿人民币的以5亿计，不足5亿的按实际发生

值计） 

10分 

诚信体系认证 通过省级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认证 10分 

被投诉或举报情况 
投诉举报经查实的违法行为且有证据证明食

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的 
-10分 

其他评价 

（此项为扣分项） 

刑事处罚情况 因食品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扣50分 -50分 

通报或危害食品安全情况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或其他省、自治

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的，全国

性或跨区域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扣50分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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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打分表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打分表如表B.1所示。 

表B.1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打分表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得分总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分值） 得分 

基本信息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社会信用代码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住所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生产经营地址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变更事项 确定、一致且无异议（2分）  

生产经营类别 

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明确：食品生

产者生产的食品具体品种、明细符合《食品分

类目录》；食品销售者经营品种符合许可证规

定；餐饮服务者符合许可的业态及类别（4分） 

 

本项小计  

行政许可信息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社会信用代码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住所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生产经营地址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2分）  

变更事项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3分）  

生产经营类别 与许可申请或变更情况相符（3分）  

非正当手段获取行政许可 

申请相关行政许可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

虚假材料的，或者采取其他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情节严重。（若

该项满足，该一级指标已得分数需扣除） 

 

禁止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被禁止申请食品生产经营、从

业人员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若该

项满足，该一级指标已得分数需扣除） 

 

本项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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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打分表（续）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分值） 得分 

监督检查信息 
年度评定结果 

若为新成立的食品生产企业（20分）；非当年度

成立A级（20分）；非当年度成立B级（15分）；

非当年度成立C级（10分）；非当年度成立D级（0

分） 

 

本项小计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情况 

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中未发现不合格产品，或有

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存在主观故意导致不

合格品（10分） 

 

不合格品处理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按规定处理不合格产品、履行召

回义务和整改（10分） 
 

本项小计  

行政处罚信息 
处罚情况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予

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折合

金额不足10万元，按次扣分，扣满20分后不再扣

分（每次-4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予

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折合

金额10万元（含）以上、不足30万元，按次扣分，

扣满20分后不再扣分（每次-6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予

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折合

金额30万元（含）以上、不足100万元，按次扣分，

扣满20分后不再扣分（每次-8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予

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合计折合

金额100万元（含）以上，按次扣分，扣满20分后

不再扣分（每次-10分） 

 

有证据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被责

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每次-20分） 
 

本项小计  

社会监督信息 投保额、营业收入占比 

一个信用年度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投保额占上年

度营业收入之比，食品生产者不低于0.2%、食品

销售者不低于0.5‰、餐饮服务者不低于0.2%。（上

年度食品生产及餐饮服务者营业收入超过1亿人

民币的以1亿计，不足1亿的按实际发生值计；食

品销售者营业收入超过5亿人民币的以5亿计，不

足5亿的按实际发生值计）（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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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级评价打分表（续） 

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分值） 得分 

社会监督信息 

诚信体系认证 通过省级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认证（10分）  

被投诉或举报情况 
投诉举报经查实的违法行为且有证据证明食品生

产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的（-10分） 
 

本项小计  

其他评价 

刑事处罚情况 因食品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50分）  

通报或危害食品安全情况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或其他省、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全国性或跨区

域严重危害食品安全（-50分） 

 

本项小计  

 


